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

沪府规 〔２０１９〕３２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本市贯彻

‹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修订后的«本市贯彻‹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５日

(此件公开发布)
—１—



本市贯彻«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

保险制度,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５〕２号)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

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９〕１３号),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改革目标)

改革现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

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独立于机关

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

化的养老保险体系.

第三条　(基本原则)

根据“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保障水平与经

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改革前与改革后待遇水平相衔接、解决突出矛

盾与保证可持续发展相促进”的基本原则,稳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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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范围内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已按

照国家关于机关事业单位相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

中央在沪机关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

第五条　(组织机构)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

度的行政主管部门.

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是具体承办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养老保险事务的机构.

第二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

第六条　(基金来源)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包括:

(一)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利息收入;

(三)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运营收入;

(四)按照规定收取的滞纳金;

(五)依法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

第七条　(缴费承担)

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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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本人承担.单位缴纳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根据单位的供款性质,分别由市、区(县)财政全额承担、

财政和单位按比例承担,或由单位全额承担.

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税前列支.

第八条　(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

单位缴费基数为本单位工资总额,即本单位参加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工作人员的个人月缴费基数之和.

个人缴费基数按照本人上年度月平均收入确定.凡本人上年

度的月平均收入超过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３００％以上的部

分,不计入个人缴费基数;低于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６０％

的,按照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６０％确定个人缴费基数.

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为１６％,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比例为８％.个人缴费由单位代扣代缴.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按照国家规定适时调整单位和个人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

第三章　个人账户

第九条　(账户建立)

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后,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中心为每个工作人员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记入的主要内容包括: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以前按照

规定计算的工作年限;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以后个人缴费年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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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及其利息收入.

第十条　(账户管理)

个人账户是个人退休时计发养老待遇的依据.

个人账户储存额仅用于工作人员退休后按月支付个人账户养

老金,不得提前支取或挪作他用.

个人账户储存额每年按照国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率计息,免

征利息税.

第十一条　(继续支付)

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储存额领完的,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继续

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直至其死亡.

第十二条　(余额继承)

本人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依法继承.

第十三条　(一次性支付)

工作人员因出国(境)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个人账户储

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第四章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十四条　(基本养老金领取条件)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同时符合下列

条件的,可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一)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二)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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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低于１５年.

第十五条　(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已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

金计发)

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已按照机关事业单位相关规定办理退

休手续的人员,继续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原待遇标准,按月发放

基本养老金.

第十六条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以后在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工

作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计发)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以后在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工作的人员,按

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

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

值为基数,缴费每满１年发给１％.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

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已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且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以后办理退休手续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计发)

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在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工作、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１日以后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按照“合理衔接、平稳

过渡”的原则,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

依据视同缴费年限发给过渡性养老金.具体办法,由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按照国家规定另行制定并指导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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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第十八条　(调整机制)

本市根据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上涨等情况,按照国家的相关

规定和统筹安排,适时调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水平.

第十九条　(调整范围)

按照机关事业单位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统一执行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

第六章　基金统筹和管理监督

第二十条　(基金统筹与发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全市统筹.

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对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实行统一

发放.

第二十一条　(支付范围)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包括:

(一)退休人员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

(二)本人死亡后的个人账户余额;

(三)工作人员出国(境)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后的个人账户

储存额;

(四)根据国家和本市规定应当支付的其他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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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财政托底)

养老保险基金不敷支付时,由财政给予补贴.

第二十三条　(基金监管)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与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用.基金实行预算管理,纳入社会保障

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依法加强基金监

管,确保基金安全.

第二十四条　(财务制度)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管理制度,由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按照规定执行.

第七章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第二十五条　(统筹范围内的转移)

工作人员在本市统筹范围内机关事业单位之间流动的,只转

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养老保险基金.

第二十六条　(跨统筹范围及与企业之间的转移)

工作人员跨本市统筹范围流动或在本市与企业间流动的,在

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同时,按照国家规定随同转移养老保险

基金和个人账户储存额.

第二十七条　(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的计算)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后,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个人

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
—８—



第八章　职业年金制度

第二十八条　(制度建立)

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应当为其工作

人员建立职业年金,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缴纳职业年金.

各级财政和上级主管部门应当为建立职业年金制度提供相应

的经费保障.

第二十九条　(基金来源)

职业年金基金的来源包括:

(一)单位和个人缴纳的职业年金;

(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

(三)国家规定的其他收入.

第三十条　(缴纳基数)

单位和个人缴纳职业年金的基数与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

一致.

第三十一条　(缴纳比例)

单位缴纳职业年金的比例为８％;个人缴纳职业年金的比例

为４％,由单位代扣代缴.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按照国家规定适时调整单位和个人

缴纳职业年金的比例.

第三十二条　(账户管理)

职业年金基金采用个人账户方式管理.个人缴纳的职业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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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实账积累.

财政全额供款的单位,其单位应当缴纳的职业年金由市社会

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根据单位提供的信息采取记账方式记账,且每

年按照国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率计息,工作人员退休前,本人职业

年金账户的累计储存额由同级财政拨付资金记实;非财政全额供

款的单位,单位应当缴纳的职业年金实行实账积累.

实账积累形成的职业年金基金,实行市场化投资运营,按照实

际收益计息.

第三十三条　(账户计入)

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按照个人缴费基数的８％计入本人职业

年金个人账户;个人缴纳的职业年金直接计入本人职业年金个人

账户.

职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按照规定计入职业年金个人

账户.

第三十四条　(资金转移)

工作人员变动工作单位时,计入职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资金可

随同转移.

第三十五条　(待遇领取)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领取职业年金:

(一)工作人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并依法办理退休手续

后,由本人选择按月领取职业年金待遇的方式.可一次性用于购

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依据保险契约,领取待遇并依法继承;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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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按本人退休时对应的计发月数计发职业年金月待遇标准,发完

为止,职业年金个人账户的余额可继承.本人选择任一领取方式

后,不再更改.

(二)工作人员出国(境)定居的,经本人申请,计入职业年金个

人账户的资金可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三)工作人员在职期间死亡的,计入职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资

金可以继承.

未达到上述职业年金领取条件之一的,不得从职业年金个人

账户中提前提取资金.

第三十六条　(税收政策)

职业年金有关税收政策,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相

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经办管理)

职业年金的经办管理,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

第三十八条　(运营管理)

职业年金基金应当委托具有资格的投资运营机构作为投资管

理人,负责职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应当选择具有资格的商业银

行作为托管人,负责职业年金基金的托管.委托关系确定后,应当

签订书面合同.

职业年金基金必须与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的自有资产或其他

资产分开管理,保证职业年金财产独立性,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应当遵循“谨慎和分散风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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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职业年金基金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

职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具体办法,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九章　其　他

第三十九条　(调整部分工作人员退休时加发退休费规定)

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凡按照原规定可提高退休待遇的高

级专家等人员,原提高的退休待遇改为退休补贴,退休时一次性支

付给本人.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实施时间)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起实施.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日市政府

印发的«本市贯彻‹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的决定›实施办法»(沪府发〔２０１５〕２９号)同时废止.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察委,
市高法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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